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加碼補助經費申請表
	填表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以系所為單位填寫，填寫前請務必詳閱備註事項。

	申請項目序號
	１

	補助對象
*以本國籍學生為限
	姓名
	

	
	級別
	

	補助事由
*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往國家/城市
	

	
	進修交流機構
	

	
	前往目的
	

	
	出國期間
	

	經費規劃(限業務費)

	用途說明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申請項目序號
	２

	補助對象
*以本國籍學生為限
	姓名
	

	
	級別
	

	補助事由
*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往國家/城市
	

	
	進修交流機構
	

	
	前往目的
	

	
	出國期間
	

	經費規劃(限業務費)

	用途說明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申請經費總額(元)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審核結果：(由院填寫)
 不予補助
 部分補助：
項目_____________或
金額_____________元
 全額補助
	院長簽章：


備註：
一、執行期程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各項經費得回溯自114年8月1日起支應。
二、依教育部114年12月9日臺教高(二)字第1142203861Q號函，經費使用說明如下：
(一)補助範圍：全校日間制之本國籍學生，含大學部、碩士及博士班學生(不限於執行雙語計畫之院系所)。
(二)補助項目：支應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所需之費用，包含註冊費(學費)、學分費、來回機票費、出席國際會議相關費用、國外生活費。
(三)交流機構與區域：學生提出申請時，預定研習或交換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QS世界大學排名、泰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界大學排名之前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之國外研習機構，惟補助範圍不包含陸港澳地區。
三、已獲教育部補助之項目，不得申請，若有違反，並經查證屬實者，不予補助，已獲補助者，需返還全額補助費用，不得異議。
四、申請項目未限數量，若不敷填寫，請自行填列。
五、本表請於115年1月15日(星期四)前送院辦李承潔秘書。
六、院審核結果預計於115年1月30日(星期五)前以電子郵件公告申請系所，並請主計室核撥經費至申請系所。
七、獲補助之學生，至遲應於115年8月31日(星期一)前繳交成果報告予系所承辦人，並由系所承辦人彙整後，於115年9月30日(星期三)前送交院辦張維晏專任人員。
八、本補助經費應於執行結束後二個月內核銷完畢。為利經費核銷，敬請及早辦理。
九、成果報告格式及核銷應檢附之單據，將與審查結果一併公告。
